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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兴安盟突泉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兴安盟突泉县市场监管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月莹 史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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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质量要求 突泉小米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25]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突泉小米的术语，规定了产地范围、产地环境、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适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突泉小米的生产、加工、流通、检验，亦适用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突泉小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GB/T 5497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5503 粮油检验 碎米检验法
GB/T 8232 粟
GB/T 11766 小米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893 绿色食品 粟、黍、稷及其制品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检验规则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GB/T 117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突泉小米Tuquan millet
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突泉小米产地范围内，利用独特的自然环境，选用优质品种，按照特定生产技术种植的谷子为原料，经加工而成的粳性小米产品。
产地范围
突泉小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地范围限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部门发布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审定公告中的产地范围，即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所辖突泉镇、宝石镇、太平乡、水泉镇、六户镇、九龙乡、永安镇、杜尔基镇、学田乡。地理坐标：北纬 45°11′25"～46°05′12"、东经120°43′45"～122°10′20"之间，具体范围按照附录A。
产地环境
地理特征
产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南部，地处大兴安岭向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的过渡地带，海拔185.5 m ～ 1392.16 m,地形以山、丘陵、平原为主。
气候特征
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6.6℃，无霜期164≥d,年降雨量≥350 mm,年均日照总时数为2900 h。
土壤条件
以黑钙土、栗钙土及草甸为主，土质疏松、排水良好，土壤有机质含量≥3.3%，PH值7.8 ～ 8.0。
技术要求
品种
选用符合第5章规定的产地环境下优质高产稳产抗病品种，质量应符合GB 4404.1和GB/T 8232的要求。
栽培管理
选地
选择黑土层较厚、土质疏松的地块。
播种
当耕层10 cm 处地温稳定通过8℃时，及时播种。正常年份播种期为4月20日至5月5日。
田间水肥管理
每公顷施入无害化处理的农家肥3t,j结合整地一次施入。收割前20天停止灌溉。
施肥
肥料的使用，应符合NY/T 394的规定执行。
病虫草害防治
农药的使用，应符合NY/T 393的规定执行。
采收
10月中上旬，籽粒变硬，成熟断青时及时收获。  
生产工艺
加工环境
应符合GB/T 14881的要求。
加工工艺
谷子→筛选→去杂→碾米→精选→检验→包装。
质量要求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感官指标
	项 目
	要 求

	色 泽
	金黄有光泽、无霉变

	气 味
	具有本区域小米固有的自然清香，无其他异味


加工质量指标
加工质量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加工质量指标
	不完善粒含量 / %
	杂质含量 / %
	碎米含量 / %
	水分含量 / %
	色泽、气味

	
	总 量
	其 中
	
	
	

	
	
	粟 粒
	无机杂质
	
	
	

	≤3.0
	≤ 3.0
	≤0.7
	≤0.02
	≤5.0
	≤13.0
	正 常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蛋白质 (g/100g)
	≥8

	脂肪 (g/100g)
	≥2.8

	直链淀粉(%)
	12.0 ～18.0

	淀粉（g/100g）
	≥67.6


安全及其他质量技术要求
产品安全及其他质量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净含量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7]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检验方法
感官指标
色泽、气味
按照GB/T 5492的规定执行。
加工质量指标
不完善粒、杂质含量
按照GB/T 5494的规定执行。
碎米含量
按照GB/T 5503的规定执行。
水分含量
按照GB/T 5497的规定执行。
理化指标
蛋白质
按照GB/T 5009.5的规定执行。
脂肪
按照GB/T 5009.6的规定执行。
直链淀粉
按照GB/T 5009.9的规定执行。
净含量
按照JJF 1070的规定执行。
检验规则
组批
同原料、同工艺、同设备加工的同种产品为一批次。
扦样、分样
按GB/T 5491的规定执行。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8章规定的项目，检验方法按照第9章执行。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8章的全部内容；每年应对产品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进行型式检验：
原料、工艺、设备有较大变化时；
产品停产6个月以上回复生产时；
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出厂检验中若出现不合格项，可在同一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复检结果仍出现不合格项时，按照实测结果判定该批为不合格。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感官要求、质量要求、理化要求和净含量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如有一项及以上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可取备样复检，复检后仍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则判定该批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标签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产品方可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地理标志名称及本文件的标准编号，并应同时使用经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公告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GB17924和有关规定。
运输包装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包装
应符合GB/T 17109的规定。
运输
应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输。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止雨淋和污染，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贮存
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防雨、防潮、防虫、防鼠、无异味的仓房内，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或含水量较高的物质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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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突泉小米产地范围示意图
理标志证明商标突泉小米产地范围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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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突泉小米产地范围图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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